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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  

沪民福发〔2014〕26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启用 

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 

 

各区县民政局，市社会福利中心、市儿童福利院： 

根据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数据统计工作的通知》

（民办函〔2013〕166 号）要求，不断推进儿童福利信息化工作，切

实做好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等相关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于 2014 年 5

月 1 日起启用“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”，上海市孤儿信息管

理系统停止使用。为确保系统的顺利运行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儿童信息化工作 

加强儿童福利工作信息化建设，是提升儿童福利工作服务质量



 - 2 - 

和水平的重要举措；信息化工作手段的应用，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管

理，提高效率。各区县民政部门和有关单位要从儿童利益出发，高

度重视各类享受、参照享受孤儿基本生活费儿童的数据统计工作。

要严格按照国办和市政府及相关文件要求，准确把握并严格执行相

关认定标准，严格做好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审核、审批工作，确保每

名应享受儿童都能纳入基本生活保障，严禁谎报、虚报。 

二、及时准确录入，确保系统信息真实无误 

根据“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”的管理模式，各区县和儿

童福利机构负责儿童信息的录入，录入信息的及时、准确直接关系

到中央财政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金额的下拨以及孤儿基本生活费发

放管理的规范性工作。各区县民政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及时完成儿童

信息的录入、补充和变更，确保儿童信息数据库真实有效。 

三、建立工作制度，保证儿童信息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

（一）信息员制度。各区县民政部门和相关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

信息系统建设的日常工作，做到分工到人、责任到人、落实到人，

信息员调整需及时报备市社会福利中心。 

（二）协调会商制度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建立孤儿数据统计协调

会商制度，负责儿童福利工作和民政统计工作的相关部门要定期会

商，确保孤儿统计数据真实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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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责任追究制度。各区县民政部门和相关单位要建立“谁主

管、谁负责”“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制度，确保民政儿童福利业务

部门上报的数据、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采集的数据与民政统

计数据相一致。 

四、做好衔接工作，如期启用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 

（ 一 ） “ 全 国 儿 童 福 利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” 网 址 为

http://www.zgetfl.org，各区县登录用户名详见附件，密码均为

65548859，建议首次登陆后修改登录密码。 

（二）各区县民政部门和相关单位请于 4 月 30 日前，按月核实

在“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”上的已有数据，及时进行增补、

退文等操作，确保系统信息与实际发放情况、上报的“季度孤儿（含

艾滋病感染儿童）基本生活费人数汇总表”数据一致。 

（三）5 月 1 日起，全面启用“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”。

在使用该系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建议，可直接通过 QQ 群即时咨

询系统热线解答员（QQ 群号：135858761），也可以通过系统中提

供的工作邮箱即时反馈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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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区县登录用户名 
 

序号 单  位 用户名 

1 黄 浦 区 310101 

2 徐 汇 区 310104 

3 长 宁 区 310105 

4 静 安 区 310106 

5 普 陀 区 310107 

6 闸 北 区 310108 

7 虹 口 区 310109 

8 杨 浦 区 310110 

9 闵 行 区 310112 

10 宝 山 区 310113 

11 嘉 定 区 310114 

12 浦东新区 310115 

13 金 山 区 310116 

14 松 江 区 310117 

15 青 浦 区 310118 

16 奉 贤 区 310120 

17 崇 明 县 310230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18 日印发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